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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名词解释

1.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：2019年 12月 28日，第十

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《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

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》，

授权在全国 15个省（区、市）的 20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，试点

期限为二年，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。2020年 1月 15日，最

高人民法院印发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》《民事

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，试点工作正式启动，并

于 2021年 12月 31日结束。改革试点包括优化司法确认程序、

完善小额诉讼程序、完善简易程序规则、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、

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五方面内容。试点工作结束后，其制度成果

充分体现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，相关改革持续深化至今。

2.“多元调解+速裁”：系北京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

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和法院内外资源，在立

案阶段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、推动

和保障作用，构建诉讼前端普通案件快调速审，后端疑难复杂案

件精细化审理的审判工作新格局，使大量普通纠纷在诉讼前端以

多元调解和速裁方式快速解决。

3.“六重六强”工作机制：区法院总结形成了审理重大敏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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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的“六重六强”工作机制，具体为：重请示汇报，强化案件

处置的组织保障；重责任落实，强化层级监管的领导保障；重科

学研判，强化风险因素的防控保障；重专案专办，强化审判质效

的团队保障；重流程把控，强化案件推进的规范保障；重舆情引

导，强化信息传播的宣传保障。

4.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：2021年 9月，最高人民法院

印发《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》，

改革包括合理确定四级法院职权配置、案件管辖和机构设置，充

分发挥审级制度诉讼分流、有效监督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，实

现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，推动将涉及重大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

益和具有普遍性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

理等。

5.服务保障“两区”建设十项工作举措：2021年 5月 11日，

区法院制定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服务保障“两区”建设的工

作举措》，包括十项工作机制：精准导诉分流机制、金融风险防

范化解机制、涉外案件专审机制、刑事司法保障机制、支持行政

机关依法履职机制、文明善意执行机制、助推诉源治理机制、调

研通报机制。

6.社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调处化解工作体系：区法院积极融

入以“一核两轴三融合”为特征的“无讼朝阳”社会矛盾纠纷源

头预防调处化解工作体系。“一核”为党委高位统筹在全区层面

持续深化社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调处化解工作。“两轴”为街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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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轴和行业纵轴。“三融合”为信息融合、功能融合、力量融合。

7.“融调解”机制：“融调解”机制融合行业调解、行政调

解、人民调解、专业调解、司法调解、特邀调解等调解力量，依

托调解联动靠前、法治宣传靠前、司法确认靠前、分析研判靠前

等“四个靠前”工作机制，发挥平台共享、资源共享、信息共享、

机制共享的集约效能，促进朝阳区劳动纠纷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

处置。

8.“一核双护三赋能”工作机制：聚焦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

建设，以制度规范提升执法办案质效。坚持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

调处化解双轮驱动，以多元解纷营造护老法治环境。同步推进三

项赋能，与社会力量共建互联助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。一是专

家智库赋能理论支撑。二是多维联动赋能专门保障。三是学思行

悟赋能长效发展。

9.助推乡村振兴六项举措：区法院助力北京市朝阳区建设数

字农业先行区、农业多功能示范区、乡村建设样板区，立足审判

执行，建立助推乡村振兴六项举措：深化党建互联，促进信息互

通；强化风险预判，致力源头化解；整合多方力量，实现诉前调

解；抓好重点案件，提升办案质效；延伸审判职能，提供司法保

障；精准普法宣传，培育法治土壤。

10.全市首例适用民法典“自甘冒险”规定案：宋某与周某

等在某公园举行一场羽毛球比赛，比赛过程中，周某打出的羽毛

球击中宋某右眼。后宋某将周某诉至区法院，要求赔偿医疗费、



— 4 —

误工费等各项费用 8500余元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宋某自愿参加

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，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，应

认定为“自甘冒险”的行为，且周某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判

决驳回宋某全部诉讼请求。一审宣判后，宋某提出上诉，北京市

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11.全市首例遗产管理人被诉案：赵某因病去世，因无直系

亲属在世，并无法定继承人。姑姑赵某玲作为赵某生前的实际照

料人和房产出资人，无法直接继承其房产。民法典实施后首次规

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。赵某玲根据新规认为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

系赵某的遗产管理人，将其诉至法院，要求继承赵某的房产。法

院经审理，依法支持了赵某玲的诉讼请求。

12.虚拟货币支付工资案：沈某某入职某公司后约定月工资

以人民币+部分虚拟货币的方式支付。某公司注销后，沈某某以

股东胡某、邓某为被告向区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，要求胡某、

邓某支付工资、奖金等人民币 53万余元。胡某辩称，即使有拖

欠工资、奖金也应以 USDT（一种虚拟货币）形式支付。法院经

审理认为，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报酬应该用法定货币，虚拟货币

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

上流通使用。最终，法院判决胡某、邓某支付沈某某工资、奖金

等合计人民币 27万余元。


